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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已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在关联委员谢小彤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计委员会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

过了该议案。

2.�在关联董事黄长庚先生、侯孝亮先生、吴高潮先生、谢小彤先生、钟可祥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与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已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在关联委员谢小彤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计委员会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

过了该议案。

3. �在关联董事王丹女士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已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通过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审计委员会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在关联董事钟可祥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与苏州爱知高斯电机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已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通过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审计委员会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在关联董事钟可祥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与中稀厦钨（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已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通过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审计委员会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与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

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已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通过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审计委员会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前述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告：临-2024-096《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三、在关联董事黄长庚先生、吴高潮先生、钟可祥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次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

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

锁期的禁售期即将届满， 且第三次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 根据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同意公司将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解锁条件的89名激励对象，共计3,358,200股（占目

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2115%，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限制性股票办理解

除限售相关事宜。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次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核查后认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及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

象共计89名，2023年度考核结果均达到“合格及以上” ，且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次解锁

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同意公

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该议案已通过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通过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审计委员会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除限售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 公司应当按照《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在限

售期届满后办理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票第三次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事

项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为： 厦门钨业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票第三次解锁期解锁条

件成就相关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项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详见公告：临-2024-097《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次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

名激励对象因已不在公司任职等原因，已不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条件，董事会决定对上述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92,100股进行回购注销，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6.25元/

股。

该议案已通过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告：临-2024-098《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对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0,000万元向控股子公司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厦门虹鹭” ）增资，用于“1,000亿米光伏用钨丝产线建设项目” 募投项目建设，同时厦门虹鹭现有其他

股东（含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虹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出资30,769,230.76元）以货币出

资的方式向厦门虹鹭同比例增资，增资价格拟参考厦门虹鹭最近一期经审计账面每股净资产确定。 本次

增资款由增资方分两期缴付，增资完成后，厦门虹鹭的注册资本由240,670,000.00元变更为361,005,

000.00元，各股东持有厦门虹鹭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厦门虹鹭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该议案已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通过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审计委员会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告：临-2024-099《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厦钨新能向其全资

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优化下属公司厦门璟鹭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会议同意公司控

股子公司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向厦门璟鹭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璟鹭新能源” ）增资100,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璟鹭新能源的注册资本将由20,000万元增加至

120,000万元，厦钨新能仍持有璟鹭新能源100%股权。

详见公告：临-2024-100《关于控股子公司厦钨新能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厦门金鹭硬质合金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110KV变电站配套线路工程项目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下属公司厦门金鹭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沧金鹭” ）投资5,308万元投资建设110KV变电站配套线路工程项目，以保障海沧金鹭硬

质合金工业园电力供应。本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预计于2026年6月完成建设；二期预计于上一级220KV

变电站（由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厦门供电公司建设）投运后四个月完成建设。

八、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投资建设1400

吨纳米级稀土氧化物产线项目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金龙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龙稀土” ）以自有资金在龙岩市长汀县投资4,483.34万元（其中固定投资3,991.33万元）建设

1,400吨纳米级稀土氧化物产线项目。 本项目预计于2025年4月完成项目建设（具体建设周期以实际建

设情况为准）。项目达产后，金龙稀土将具备年产1,400吨纳米级稀土氧化物的产能。本项目有利于提升

金龙稀土的整体竞争力，进一步完善公司稀土产业布局，符合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九、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25年1月7日（星期二）下午14:30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公告：临-2024-101《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第八项议案涉及的投资建设项目系按照现行情况进行测算，未来行业政策、市场环境、技术进

步等因素可能发生较大变化或不达预期，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不可控事项，以上不确定因

素将直接影响项目的建设进度、投资回报和公司的预期收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21日

股票代码：

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2024-095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如下：

第一章 总则 修订对照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18,285,200元。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87,677,926元。

第三章 股份 第一节 股份发行 修订对照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418,285,200股， 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1,418,285,200股，无其他种类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587,677,926股， 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1,587,677,926股，无其他种类股。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班子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上述涉及的工商变

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 上述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修订后的《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4年12月修订）》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21日

股票代码：

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2024-096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交易双方将遵循公平、公正、诚信及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

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4年12月20日，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逐项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关于2025年度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黄长庚先生、侯孝亮先生、吴高潮先生、谢小彤先生、钟可祥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2025年度与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黄长庚先生、侯孝亮先生、吴高潮先生、谢小彤先生、钟可祥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2025年度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关联董事王丹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2025年度与苏州爱知高斯电机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钟可祥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关于2025年度与中稀厦钨（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钟可祥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关于2025年度与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计委员会表决情况

前述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具体如下：

（1）《关于2025年度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关联委员谢小彤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2025年度与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委员谢小彤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2025年度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2025年度与苏州爱知高斯电机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关于2025年度与中稀厦钨（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关于2025年度与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情况

前述议案已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本关联交易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在股东大会表决时，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24年预计发生金

额

2024年1-11月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及商品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32,000 10,232 -

其中：

1.福建马坑矿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2,000 3,401

未超预计，钼精矿价格下跌且

实际向其采购钼精矿等产品

的量未达预期

2.厦门势拓伺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0 3,515

未超预计，实际向其采购电机

等产品的量未达预期

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公司 - 2,531

（此处列示2024年6-11月的

实际发生金额）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

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7,800 852

未超预计，实际向其采购钨原

材料及产品的量未达预期

日本联合材料公司 175 67 -

TMA�Corporation 3,000 -

未超预计，实际向其采购钨废

料的量未达预期

苏州爱知高斯电机有限公司 0 1

小计 42,975 13,683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4,200 1,519 -

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公司 - 7

（此处列示2024年6-11月的

实际发生金额）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

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86,000 61,527 -

其中：

1.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分

公司

30,000 22,610

未超预计，年中改为直接向中

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销

售

2.中钨稀有金属新材料 (湖南)有限公

司

24,000 7,024

未超预计，实际向其销售钨钼

产品的量未达预期

3.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8,800 3,039

未超预计，实际向其销售钨钼

产品的量未达预期

4.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分

公司

8,400 3,892 -

日本联合材料公司 220 31

TMA�Corporation 42,500 29,891

未超预计，实际向其销售钨产

品的量未达预期

苏州爱知高斯电机有限公司 5,100 1,093 -

小计 138,020 94,068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1,500 383 -

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 100 3 -

苏州爱知高斯电机有限公司 10 - -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

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1,300 356 -

TMA�Corporation 500 -

中稀厦钨（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600 16 -

小计 4,010 758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9,000 5,695 -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

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500 3 -

小计 9,500.00 5,698

租入资产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500 156 -

小计 500 156

合计 195,005 114,363

注：

1.上述数据均为含税数（采购暂估除外）；2024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2.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个别单项上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和效益优

先导向进行业务合作选择，相应调整了相关预计关联交易项目的业务规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3.因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公司2024年6月起不属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福建冶金” ）并表企业，故与其2024年6-11月的实际发生金额单列。

（三）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2025年生产经营计划及对原材料、产品价格的预测，公司及下属公司预计2025年度与各关

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181,065万元，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及金额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24年1至

11月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及商品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

股公司

30,000 0.9146% 9,277 0.3527%

（此 处 列 示 的 2024 年

1-11月实际发生金额已

剔除与福建省兴龙新能材

料有限公司的交易金额）

其中：

1.厦门势拓伺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8,000 0.2439% 3,515 0.1336%

2.厦门厦钨智能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

7,000 0.2134% 238 0.0090%

预计向其采购电机设备、

工业风扇等需求增加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

司

18,000 0.5488% 852 0.0324%

预计向其采购钨钼原材料

及产品的量将增加

其中：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16,000 0.4878% 331 0.0126%

预计向其采购钨钼原材料

及产品的量将增加

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

公司

4,000 0.1220% 3,486 0.1325%

苏州爱知高斯电机有限公

司

0 - 1 0.00004%

小计 52,000 1.5854% 13,616 0.5176%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

股公司

6,500 0.1625% 1,516 0.0472%

（此 处 列 示 的 2024 年

1-11月实际发生金额已

剔除与福建省兴龙新能材

料有限公司的交易金额）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

司

100,000 2.5000% 61,527 1.9172%

预计向其销售钨钼原材料

及产品的量将增加

其中：

1.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70,000 1.7500% 23,016 0.7172%

预计向其销售钨钼原材料

及产品的量将增加

2.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

限公司

9,000 0.2250% 3,039 0.0947%

预计向其销售钨钼原材料

及产品的量将增加

3.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分公司

6,500 0.1625% 3,892 0.1213%

4.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分公司

6,000 0.1500% 22,610 0.7045%

预计销售对象变更， 改为

直接向中钨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销售

苏州爱知高斯电机有限公

司

3,200 0.0800% 1,093 0.0341%

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

公司

30 0.0008% 10 0.0003%

小计 109,730 2.7433% 64,146 1.9988%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

股公司

1,800 0.0450% 383 0.0119%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

司

1,200 0.0300% 356 0.0111%

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 200 0.0050% 3 0.0001%

中稀厦钨（福建）稀土矿业

有限公司

35 0.0009% 16 0.0005%

小计 3,235 0.0809% 758 0.0236%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

股公司

15,000 0.4573% 5,695 0.2165%

其中：

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

限公司

11,000 0.3354% 1,803 0.0685%

预计工程设计、 监理费用

增加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

司

200 0.0061% 3 0.0001%

小计 15,200 0.4634% 5,698 0.2166%

租入资

产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

股公司

900 0.0274% 156 0.0059%

小计 900 0.0274% 156 0.0059%

合计 181,065 84,374

注：

1.上述数据均为含税数（采购暂估除外）；2024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2.上述预计总额度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并允许公司及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在与以同一控

制下的各个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合计的预计总金额范围内进行调剂。

3.因预计关联人数量较多，且预计交易金额较小，未达到单独披露标准，简化披露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和“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钨高新” ）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例如，表格数据中，与福建冶金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

中钨高新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包括单独列示在内的所有分别与福建

冶金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中钨高新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之间的预计发生额。

4.由于日本联合材料公司及TMA� Corporation自2024年11月后不再为公司关联法人，2025年无需

进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故上表列示的2024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不包含与前述两家公司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福建冶金及其下属公司

截至公告日，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稀土集团” ）持有本公司28.38%股

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福建冶金持有福建稀土集团85.26%的股权，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6.3.3的规定，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福建冶金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

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为冶金控股公司间接控股企业， 同时本公司董事长黄长庚先生同时担任江

西巨通董事长，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3的规定，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

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江西巨通为公司的关联企业。

公司预计2025年与福建冶金部分下属公司（厦门势拓伺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钨智能装备科

技有限公司、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发生交易金额将达到《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披露标准。其

中，福建冶金持有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福建冶金持有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100%股权、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厦钨电机工业有限公司60%股权、厦钨电机工

业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厦门势拓伺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钨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1．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45023L

法定代表人：郑震

注册资本：80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89年4月10日

住所：福州市省府路1号

主要股东：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80%，福建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

经营范围：经营授权的国有资产及其资本收益管理；对外投资经营；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 12,688,394.45�万元、负债总额 7,016,113.10�万元，净资产 5,

672,281.35�万元， 期末资产负债率55.30%；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9,719,188.15�万元、 净利润 241,

264.62�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 13,571,183.61�万元、负债总额 7,967,005.30�万元，净资产

5,604,178.30�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58.71%；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6,725,417.89�万元、净利润

122,794.11�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2．厦门势拓伺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3ANTU26

法定代表人：钟可祥

注册资本：5,600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22日

住所：厦门市集美区金辉西路8-5号

主要股东（截至2024年9月30日）：厦钨电机工业有限公司持股45.9%，鹭晟智能（厦门）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股27%，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7.1%，创合鑫材（厦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0%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动机制造；微电机及其他电机制造；其他未列明电力电子

元器件制造；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其他电工器材制造；其他未列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机器人

及智能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及销售（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专业化设计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

务；其他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其他未列明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除外）；商务信息咨询；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未

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资产总额 18,728.27�万元、 负债总额 26,135.92�万元， 净资产 -7,

407.65�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139.55%；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13,072.29�万元、净利润 -4,931.61� 万

元（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 公司资产总额 22,081.80�万元、 负债总额 30,913.12�万元， 净资产 -8,

831.32� 万元， 期末资产负债率139.99%；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11,587.58� 万元、 净利润 -1,

472.54�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3.厦门厦钨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20EN68J

法定代表人：钟可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8月14日

住所：厦门市集美区金辉西路8号之6号厂房一层

主要股东：厦钨电机工业有限公司持股51%，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9%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推广服务；其他未列明科技推广和

应用服务业；微电机及其他电机制造；电动机制造；其他技术推广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机械治疗及病房护理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风机、风扇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机器人及智能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及销售（不含

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 2,298.05� 万元、负债总额 823.59� 万元，净资产 1,474.46�

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35.84%；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441.89�万元、净利润 -739.93�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 4,133.27�万元、负债总额 882.72�万元，净资产 3,250.55�万

元，期末资产负债率21.36%；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46.93�万元、净利润 -181.68�万元（未经审

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4.�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562167

法定代表人：蔡奇扬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3年8月26日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王庄街道珠宝路8号1号楼

主要股东：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测绘服务；建设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

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特种设备设

计；安全评价业务；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检验检测服务；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环境保护

监测；环保咨询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招投标代理

服务；政府采购代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资产总额 11,500.24� 万元、 负债总额 4,834.57� 万元， 净资产 6,

665.67�万元， 期末资产负债率42.04%；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9,982.18�万元、 净利润 1,060.28�万元

（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 12,120.62�万元、负债总额 5,000.37�万元，净资产 7,120.25�

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41.26%；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713.53�万元、净利润 96.41� 万元（未经审

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5.�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3775869967F

法定代表人：江源泉

注册资本：10,946.805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7月18日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万福经济技术开发区

主要股东：厦门三虹钨钼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9.7749%、福建稀土集团持股32.3601%、福建巨虹稀有

金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3.0332%、李俊锋持股6.7417%、九江利顺升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6.7417%、江西卓新矿业有限公司持股1.3483%。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水力发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选矿，金属矿石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 69,502.45� 万元、负债总额 79,793.49� 万元，净资产 -10,

291.04�万元， 期末资产负债率114.81%；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479.60�万元、 净利润 -4,858.99�万元

（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 71,734.01� 万元、负债总额 85,654.55� 万元，净资产 -13,

920.55�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119.41%；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21.76� 万元、净利润 -3,629.50�

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二）中钨高新及其下属公司

中钨高新董事会秘书兼证券法务部总经理王丹女士担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6.3.3的规定，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

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中钨高新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公司预计2025年与中钨高新部分下属公司（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分公司、株洲硬质合金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交易金额将达到《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披露标准。 其中，中钨高新持有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持有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89.07%的股权；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82.786%的股权。

1．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284077092F

法定代表人：李仲泽

注册资本：139,737.8114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3年3月18日

住所：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都大厦十八楼

主要股东（截至2024年9月30日）：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9.89%

经营范围：硬质合金和钨、钼、钽、铌等有色金属及其深加工产品和装备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及

贸易业务；钢材、稀贵金属、化工产品及原料（专营除外）、矿产品、建材、五金工具、仪器仪表、电器器材、

汽车配件、纺织品贸易业务；旅游项目开发；进出口贸易按[1997]琼贸企审字第C166号文经营。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1,297,535.22万元、负债总额 647,411.56�万元，归母净资产

577,150.33万元， 期末资产负债率49.90%；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273,599.98万元、 归母净利润48,

456.99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 公司资产总额1,430,902.84万元、 负债总额 773,457.22万元， 归母净资产

584,748.61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54.05%；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22,865.57万元、归母净利润

20,615.69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2．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01842818468

法定代表人：姚兴旺

注册资本：245,361.1328万元

成立日期：1980年11月15日

住所：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288号

主要股东：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期刊出版。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销售；锻件及粉

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专用

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软件开发；销售代理；基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广告设计、代理；

广告制作；广告发布。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资产总额785,246.48�万元、 负债总额397,359.36�万元， 净资产387,

887.12�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50.60%；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621,254.36� 万元、净利润58,186.20� 万元

（经审计）。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823,376.28万元、负债总额418,370.56万元，净资产405,005.72

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50.81%；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316,741.11万元、净利润20,142.86万元（未

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3．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300620711268C

法定代表人：胡启明

注册资本：87,276.53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7月28日

住所：自贡市人民路111号

主要股东：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89.0694%

经营范围：硬质合金、钨钼制品及深度加工产品和新材料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机械加工、进出口

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资产总额322,525.59�万元、 负债总额213,688.96�万元， 净资产108,

836.62�万元， 期末资产负债率66.25%；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383,110.47�万元、 净利润8,795.68�万元

（经审计）。

截至2024年6月30日， 公司资产总额342,586.69�万元、 负债总额231,568.90�万元， 净资产111,

017.79�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67.59%；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91,002.04� 万元、净利润1,789.77�

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4．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0738979657P

法定代表人：王社权

注册资本：74,193.57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6月7日

住所：株洲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黄河南路

经营范围：硬质合金、陶瓷、超硬材料可转位刀片、机夹焊接刀片，配套刀具，整体硬质合金孔加工刀

具、立铣刀及相关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和服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资产总额297,522.07�万元、 负债总额99,320.87�万元， 净资产198,

201.20�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33.38%；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200,359.40�万元、净利润22,579.91� 万元

（经审计）。

截至2024年6月30日， 公司资产总额308,658.31�万元、 负债总额102,925.03�万元， 净资产205,

733.28�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33.35%；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98,869.43�万元、净利润7,838.48�万

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三）苏州爱知高斯电机有限公司

苏州爱知高斯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爱知高斯” ）系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苏州爱

知高斯25%的股份。本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裁钟可祥先生、担任苏州爱知高斯副董事长，副总裁兼财务负

责人钟炳贤先生担任苏州爱知高斯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3的规定，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苏州爱知为

公司的关联企业。

公司名称：苏州爱知高斯电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576742410J

法定代表人：加藤忍

注册资本：3,52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11年7月4日

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尖浦路85号

主要股东：爱知电机株式会社持股75%，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25%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无刷化微特电机、新能源车辆空调压缩机电机、新能源车辆驱动电机、新

能源车辆电动水泵电机等同类产品及关联零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及相关技术服务；从事

本公司生产产品的同类商品、变频器以及关联零件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其他相关配

套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资产总额 67,525.09�万元、 负债总额 41,180.68万元， 净资产 26,

344.41�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60.99%%；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54,071.55万元、净利润 308.75万元（经

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 63,343.89万元、负债总额 35,791.43万元，净资产 27，552.45

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56.50%；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6,170.59万元、净利润 1,253.28万元（未

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四）中稀厦钨（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裁钟可祥先生同时担任中稀厦钨（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稀

厦钨” ）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

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中稀厦钨为公司的关联企业，公司

与其发生的交易确认为关联交易。

公司名称：中稀厦钨（福建）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D6FK6M0Y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竹兴

注册资本：1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12月18日

住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金辉西路8-6号一层之二

主要股东：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1%，厦门钨业持股49%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选矿；稀有稀土金属冶炼；磁性材料生产；稀土功能材料销售；再生资源回收

（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安全

咨询服务；环保咨询服务；认证咨询；机械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32,319.23万元、负债总额6,632.00万元，净资产25,687.22万

元，期末资产负债率20.52%；2023年无营业收入、净利润-6.73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32,237.46万元、负债总额5,919.32万元，净资产26,318.13万

元，期末资产负债率18.36%；2024年1-9月营业收入5,573.25万元，净利润630.91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五）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龙新能材料” ）原为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稀土集团全资

子公司福建省连城锰矿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24年6月工商变更后不再是福建稀土集团下属公

司。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3的规定，在过去12个月内由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

公司在工商变更完成后的最近12个月内仍视同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确认为关联交易。

公司名称：福建省兴龙新能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25MA32U52H33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杰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6月12日

住所：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庙前镇坪头村园区南一区9号

主要股东：钟杰持股90.82%

经营范围：硫酸锰、高纯硫酸锰以及锰无机盐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包装材料、金属与金属矿

产品、建材、其他化工产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5,190.79万元、负债总额4,777.09万元，归母净资产413.70万

元，期末资产负债率92.03%；2023年营业收入3,176.73万元、归母净利润-567.74万元（经审计）。

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上述关联方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企业，财务和资信状况

普遍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与公司以往的交易合同均正常履行。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合理、价格公允的原则，交

易双方将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交易价格，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若无可供参

考的市场价格，则双方约定将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司已与关联方福建冶金、江西巨通、中钨高新、苏州

爱知高斯和中稀厦钨签署《日常关联交易之框架协议》，对公司与各关联方（包括各关联方直接或间接

控股公司）之间的交易类型、交易定价原则等予以约定。 具体业务合同在实际业务发生时签署。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平、公正、诚信及公允的原则，关联交易的定

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市场原则，符合交易双方的利益。 本次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为了满足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根据各方的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及提高生产效率，符合本公司的经营发

展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

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六、专项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经核查，公司及下属公司2025年度预计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良影响。会议同意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此关联交易事

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规定。

（二）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及下属公司预计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及公允的原则， 由交易双方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的定价政策来协商确定具体

交易价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会议同意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 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将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21日

股票代码：

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2024-099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

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厦门钨业” ）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400,000,000元（人民币，下同）向控股子公司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虹鹭” ）增资，用于实施募投项目“1000亿米光伏用钨丝产线建设项目” 。 公司独

立董事及监事会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4〕1051号）同意注册，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9,579,326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20.8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3,527,249,980.80元，扣除发行费用

11,048,613.82元（不含增值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516,201,366.98元。前述募集

资金已全部到账，并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24年11月26日出具了《厦门钨业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到位情况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4)第351C000448号）

和《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4)第351C000449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上

述募集资金实施专项存储、专款专用，并与保荐人、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证券募集说明书》披露，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硬质合金切削工具扩产项目 105,030.31 100,000.00

2 1,000亿米光伏用钨丝产线建设项目 123,554.87 105,000.00

3 博白县油麻坡钨钼矿建设项目 86,258.40 75,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72,725.00 72,725.00

合计 387,568.58 352,725.00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厦门虹鹭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对厦门虹鹭增资400,000,000.00元，用于“1,000亿米光伏用钨丝产线建设项

目” 募投项目建设，同时厦门虹鹭现有其他股东（含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虹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出资30,769,230.76元）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向厦门虹鹭同比例增资，增资价格拟参考厦门虹鹭

最近一期经审计账面每股净资产确定。 本次增资款由增资方分两期缴付，增资完成后，厦门虹鹭的注册

资本由240,670,000.00元变更为361,005,000.00元，资本公积增加588,299,523.36元，各股东持有厦

门虹鹭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厦门虹鹭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1.厦门虹鹭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61201266XH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钟炳贤

注册资本 24,067万元

成立日期 1992年9月5日

住所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北部工业区连胜路339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

售；金属材料制造；模具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

术研发；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3D打印服务；3D打印基础材料销售；安防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冶金专用设备制造；润滑油

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以上经营项目不含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范围内的项目）

增资前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135,850,000.00 56.4466%

TaeguTecLtd

（大韩重石超硬株式会社）

62,700,000.00 26.0523%

成都虹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450,000.00 4.342%

厦门鹭虹东方投资合伙企业 7,608,000.00 3.1612%

厦门鹭虹天翔投资合伙企业 7,128,000.00 2.9617%

厦门鹭虹连胜投资合伙企业 6,126,000.00 2.5454%

厦门鹭虹天凤投资合伙企业 5,549,000.00 2.3056%

厦门鹭虹连兴投资合伙企业 5,259,000.00 2.1851%

合计 240,670,000.00 100%

增资后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3,775,000.00 56.4466%

TaeguTecLtd

（大韩重石超硬株式会社）

94,050,000.00 26.0523%

成都虹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5,675,000.00 4.342%

厦门鹭虹东方投资合伙企业 11,412,000.00 3.1612%

厦门鹭虹天翔投资合伙企业 10,692,000.00 2.9617%

厦门鹭虹连胜投资合伙企业 9,189,000.00 2.5454%

厦门鹭虹天凤投资合伙企业 8,323,500.00 2.3056%

厦门鹭虹连兴投资合伙企业 7,888,500.00 2.1851%

合计 361,005,000.00 1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6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79,737.07 291,076.32

负债合计 266,475.94 156,438.25

净资产 113,261.13 134,638.07

项目 2024年1-6月 2023年1-12月

营业收入 235,212.55 311,474.56

净利润 61,917.16 83,299.82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厦门虹鹭增资， 主要是基于 “1,000亿米光伏用钨丝产线建设项

目”实际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前述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

展方向。 本次增资行为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募投项目建设内容，不存在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的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五、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要求， 公司与负责实施募投项目的控股子公司厦门虹鹭已与保荐

人、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增资款项将专门用于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建设。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

合法、有效。

六、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1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了审计委员会、第十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

本次增资事项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变更， 也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或实施方式

的变更，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七、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增资是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有

利于促进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该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及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投向及其他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2.监事会意见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厦门虹鹭增资是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 有利于推进募投

项目的实施，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本次增资事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安排，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厦门虹

鹭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上接B047版）


